
 

   
 

 

 

 

 

 

 

 

 

 

 

  

 

  

 

 

   

 

  

 

 

 

 

  

 

 

 

 

                                                 
 

 

 

 

 

 

 

 

    

  

 

 

 

 
  

   

《廢物處置條例》（第 354章）

電器廢物處置牌照
操作計劃書撰寫指引

申請人在根據《廢物處置條例》提交填妥的表格（ EPD-236）申請電器廢物處置

牌照（牌照）時，必須同時提交操作計劃書。電器廢物包括空調機、電冰箱、洗衣機、

抽濕機、乾衣機、電視機、電腦、列印機、掃描器和顯示器 1。操作計劃書經主管當局

核准後為牌照的一部分，而不符合牌照規定是一項嚴重罪行。 

2. 本指引概述了一般操作計劃書的內容，並包括一些操作示例，目的是協助申請人

撰寫操作計劃書。申請人亦可選擇以自己的方式作陳述，而不跟隨這份指引，但必須包

含有關操作的細節。申請人有責任確保他撰寫的操作計劃書能恰當及準確地反映其實際

的運作。

操作計劃書的目的 

3. 廢物處置設施的操作計劃書列出電器廢物貯存、處理、再加工和循環再造的操作

細節，及設施從接收電器廢物至最終處置的相關環境和安全方面的規劃和管理詳情。操

作計劃書詳細說明該設施該如何妥善運作，以確保電器廢物能在符合環境安全及可接受

的情況下進行處理和循環再造，令環境和公眾健康得到保障。申請人在遞交操作計劃書

前，必須審慎檢討其操作能否符合要求。

須涵蓋的資料 

4. 操作計劃書的內容應清晰及包含充足資料，用以說明操作程序的各重要環節，包

括以下段落所述的環節。申請人應在公司內部或從外聘用勝任人士檢查擬議的操作計劃

書。計劃書應涵蓋申請表格（即 EPD-236）「第六部分補充資料」下 5（ a）至（ l）項所

述的十二個環節。以下段落會細述每一個環節所須的相關資料。操作計劃書應適當地包

含地圖（以公制尺度及不小於 1： 100 比例顯示）、繪圖（如：平面圖）、流程圖和相片。

每個平面圖都應清晰地畫在同一頁紙內。 

(a) 有關設施所在地點的工程及基本建設 

a.1 提供設施／處所的位置圖，並標示處所的邊界、在《城市規劃條例》法定

圖則中指明的土地用途及處所附近容易受設施的運作影響的地方。容易受影響地

方包括民居、學校、醫院、公眾禮拜場所、表演藝術中心、公園等。 

1 電器廢物被界定為任何從其外觀可判斷為屬於《產品環保責任條例》（第  603 章）附

表 6 第 2 欄所列出並已遭扔棄的電器設備或電子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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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 提供在場地範圍內用作廢物貯存、處理、再加工和循環再造的所有建築物

及構築物之平面圖，並清楚標明場地的邊界。平面圖應清楚註明所有建築物及構

築物的位置（如用作接收、處理和循環再造、貯存電器廢物、辦公樓的構築物），

並顯示場地的主要資料，如場地總面積、有上蓋或覆蓋的面積、用作廢物貯存、

處理、再加工和循環再造的有上蓋及四面圍牆構築物的樓面總面積、長闊度、層

數及高度。平面圖亦應顯示通住設施的道路、污水及雨水排放系統。適當地就設

施的個別部分提供繪圖。 

a.3 提供接收、運輸、處理／循環再造／處置電器廢物的位置之平面圖，並且

標明內裡的每件設施和儀器（如處理組件）。平面圖應標示間隔構建物、出入門

的位置、鋪設地面物料、園景（如適用）的資料、任何污水排放／空氣排放點、

處理在工序和循環再造過程中產生的殘餘物的設施、以及建築物牆壁和屋頂材料

的資料。 

a.4 提供消防安全裝置和設備的平面圖。平面圖應顯示可供處置設施使用的街

道消防栓的位置（不論設於場內或場外），亦應清楚標明各裝置和設備（如街道

消防栓、消防喉轆系統、灑水系統、滅火筒、火警警報系統、應急照明、顯示通

往出口路線指示牌）、街道消防栓、消防喉轆系統及灑水系統的貯水箱位置及其

容量等。

要求和注意要點 

a.5 所有用作處理、再加工及循環再造電器廢物相關的機械廠房、機器、設備

及處理工序必須置於室內或有四面牆、有鋪蓋及上蓋的構築物內，該構築物的設

計須可抵擋雨水、日照及極端天氣狀況（包括暴風和颱風）。有關擺放及設計不

應阻礙任何逃生途徑，並符合消防處的要求。 

a.6 獨立存放區須設有上蓋及最少有三面高度不小於兩米或堆疊電器廢物的總

高度（以較小者為準）的圍牆、隔板或圍欄包圍。適合建造圍封的物料包括混凝

土、磚及有保護塗層或經處理的鋼材。貯存方法應防止電器廢物損毀和／或洩漏

而釋放有害物質。 

a.7 用以貯存、處理及處置電器廢物的地方必須以合適的不滲透物料（如混凝

土和鋼板）鋪蓋，以承受任何電器廢物造成的日常磨損和化學作用，及防止土地

污染。 

a.8 須設有適當排洪量的排水系統，以防止場地及其內的建築物和運作因水浸

而導致溢出大量污染物。如該地點極可能發生水浸，則應提高設施離地的高度，

例如採用升高的地台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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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9 須設置地面徑流截流設施及／或沉澱池，以收集有鋪蓋地面的空地的降雨

初期沖洗水及／或地面水，以便安排將所收集的污水進行場內處理或場外處置。 

a.10 有關消防安全規定，請參閱消防處發出的指引。 

(b) 電器廢物接收及裝卸安排 

b.1 說明設施預計會接收和處理十類電器廢物（空調機、電冰箱、洗衣機、抽

濕機、乾衣機、電視機、電腦、列印機、掃描器和顯示器）中的哪幾類。說明涉

及的電器廢物是在本港收集，還是從香港以外地區／國家進口；如屬進口電器廢

物，須確定來源地。 

b.2 說明從接收點收到的電器廢物運送到存放區的處理程序、設備和盛器，包

括如收到牌照未涵蓋的電器廢物後的相關處理程序。如屬進口電器廢物，相關處

理程序應包括如何處理不能接收的進口電器廢物（例如將進口電器廢物運返來源

地）。

要求和注意要點 

b.3 處理電器廢物的程序應包括運送車輛登記、於接收區量度電器廢物的重量、

其後運送電器廢物的程序、卸載設備、使用人手處理或輸送帶等。 

b.4 將電器廢物進口到香港，必須領有許可證。申請人應注意，進口電器廢物

必須是作再用或再加工、循環再造或回收操作之用，並且是供在香港再用或進行

上述操作所需的原料，當局才會考慮發出電器廢物進口許可證。申請人亦須證明，

該等電器廢物將在香港以合乎環境衛生的方式管理，另須說明進口目的和處理進

口電器廢物的操作細節，並提供相關理據。例如，如電器廢物進口後只會作預先

處理及拆解，將不大可能符合有關準則。應在申請和操作計劃書中詳細說明任何

附加的工序（如電器廢物的處理涉及資源分開及回收工序）。此外，香港禁止從

《廢物處置條例》附表 9 所列國家或締約方（附件一），進口《廢物處置條例》

附表 7 所列廢物（包括任何化學廢物）。 

(c) 用以貯存將由設施所處理的物料及電器廢物的容器、盛器和存放區 

c.1 說明用於貯存每類電器廢物的容器、盛器和存放區的種類、數目和大小。

提供所有電器廢物存放區的位置和詳細資料（包括間隔的物料和高度、通風裝置

等）。有關包裝和存放電器廢物及由處理電器廢物產生之化學廢物的詳情，請參

閱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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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和注意要點 

c.2 應在存放區的圍牆頂部和上蓋結構物之間留有適當空間作通風，亦可在圍

牆上設置百葉窗。 

c.3 如能遵守下列規條，方可將電器廢物堆疊存放： 

(i) 設有適當的構築物作堆疊廢物之用，如圍牆或隔板和妥為設計的籠

或盛器，以確保安全及穩妥的貯存； 

(ii) 確保電器廢物穩固地堆疊，以防止廢物或物品倒塌 ; 除非可證明廢物

或物品不會倒塌，堆疊的高度一般應不多於 3 米 ; 及 

(iii) 貯存方法需防止電器廢物損毀和 /或洩漏而釋放有害物質。 

(d) 設施所採用的操作程序，包括處置工序流程圖及回收率 

d.1 說明設施的設計吞吐量和電器廢物接收模式（例如一般情況下每天的接收

噸數），並提供每日和每年的最高處理量、涉及的處理工序（拆解、破碎、物料

分類方法）、每類電器廢物（包括處理工序所得的可回收物料的種類和數量）及

整個設施的回收率。資料應包括設計流程和相關的安全系數等，及擬議的電器廢

物處理及循環再造操作程序會達至最少 80％的回收率（以重量計算）的計算方

法。處理進口電器廢物的設施須達至更高的回收率，以減少可能產生的污染滋擾

及處置工序對本地環境造成的負擔。資料亦應說明電器廢物的最高可貯存量。 

d.2 列出將在設施進行的所有處理和循環再造過程的操作細節。提交示意流程

圖以顯示涉及的所有處理組件，根據實際程序，標示從接收電器廢物、處理和循

環再造，至處置的裝置／組件的流程。流程圖亦應顯示每個組件功能的細節。

要求和注意要點 

d.3 如設施亦會處理電器廢物以外的其他電子廢物（例如電風扇、微波爐、音

響器材），電器廢物必須分開處理和申報，以計算回收率。 

d.4 如設施會同時處理進口和本地收集的電器廢物，進口和本地收集的電器廢

物必須分開申報，以計算各自的回收率（即申報兩個回收率）。 

d.5 如不同種類電器廢物合併處理（例如設施會處理電腦和掃描器），可綜合

申報所產生的物料（例如鐵類金屬），以計算回收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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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6 操作程序達至的回收率應按以下方式計算：

從電器廢物產生的物品或物料（包括再用 +循環再

造 +出口）的重量 X 100%

接收到的電器廢物總重量

回收率不包括被送往化學廢物處理中心、堆填區或本地或海外相類設施作銷毀的

物品或物料。 

d.7 以下列出了幾類電器廢物的處理注意事項。一般而言，應在初始步驟拆除

及分開含有危險物料的部件，如廢印刷電路板、水銀開關和電池。這些部件屬化

學廢物，其處理、貯存和處置應依循相關法例規定。 

(i) 空調機／抽濕機／乾衣機 

 應根據製冷劑的類別，將空調機／抽濕機／乾衣機進行分類以便處理。 

 在移除製冷劑和壓縮機油時，不應把這些物質洩漏到環境中，並應使用抽

取系統回收製冷劑。 

 在回收製冷劑時，應妥善接駁所有喉管，並使用裝有自動停止功能的適當

儀器，或使用合適的量重儀器以監察氣體瓶的總重量及注滿後所增加的重

量。 

 某些製冷劑是易燃物質（如石油氣和氨類），應採取相應的安全預防措施。 

 如製冷劑在《氣體安全條例》（第 51 章）下屬石油氣 2，其進口、生產、儲

存、運送、供應及使用須受該條例管制。 

 除石油氣外，壓縮氣體形式的廢製冷劑屬危險品（第 2 類）及化學廢物，

應按照相關法例規定進行處理、貯存和處置。 

(ii) 電冰箱 

 應根據製冷劑的類別，將電冰箱進行分類以便處理。 

2 石油氣指以下任何氣體的混合物 – 
(a) 主要由丙烷、丙烯、丁烷或丁烯組成的碳氫化合物；或  
(b) (a)段所指的所有或任何碳氫化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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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移除製冷劑和壓縮機油時，不應把這些物質洩漏到環境中，並應使用抽

取系統回收製冷劑。 

 在回收製冷劑時，應妥善接駁所有喉管，並使用裝有自動停止功能的適當

儀器，或使用合適的量重儀器以監察氣體瓶的總重量及注滿後所增加的重

量。 

 冰箱櫃應在密封的負壓系統內進行破碎。內含碳氫製冷劑的冰箱櫃只應在

受控環境下進行破碎，以避免發生爆炸。 

 應妥善清除和處理含有發泡劑的隔溫物料（如聚氨酯泡沫），以避免釋放

消耗臭氧層物質到環境中。 

 有些製冷劑屬易燃物質（如石油氣和氨類），應採取相應的安全預防措施。 

 如製冷劑在《氣體安全條例》（第 51 章）下屬石油氣，其進口、生產、儲

存、運送、供應及使用須受該條例管制。 

 除石油氣外，壓縮氣體形式的廢製冷劑屬危險品（第 2 類）及化學廢物，

應按照相關法例規定進行處理、貯存和處置。 

 應在設施的適當地點監測氟氯化碳（ CFCs）、氟氯烴（ HCFCs）或氫氟碳

化物（ HFCs）的濃度。 

(iii) 陰極射線管電視／顯示器 

 陰極射線管電視機／顯示器的拆解和破碎須就防止污染方面符合嚴格要

求，包括在指定及負壓的密封室內進行處理。工序會被視為化學廢物的處

理。操作計劃書應詳細說明工序所產生之含鉛玻璃的循環再造或處置方

法。 

 在處理陰極射線管前因物件破裂而產生的任何殘餘物應再包妥及隔離，並

應作化學廢物處理。 

(iv) 平板顯示屏（即 LCD、 LED、等離子體）電視／顯示器 

 應詳細說明平板電視 /顯示器的拆解和破碎。工序被視為化學廢物的處理。

操作計劃書亦應詳細說明隨後的玻璃循環再造或處置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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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列印機 

 應從列印機中取出含碳粉和 /或墨水的組件和部件（如墨水 /碳粉盒）。操作

計劃書亦應詳細說明隨後的循環再造或處置方法。 

(vi) 掃描器 

 從掃描器上拆除的水銀燈屬化學廢物，應作化學廢物處理、貯存和處置。 

(e) 緊急事故的應變措施 

e.1 列出在處理和循環再造工序中的所有警報和控制設備。 

e.2 指出在設施內可能出現的潛在危險情況（事故種類），並評估其可能後果，

及列出如何將危害性減至最低。常見事故包括停電、機件故障、惡劣天氣狀況、

危險物料洩漏、意外傾倒、火警等。提供處理緊急情況程序的流程圖，以及用以

減輕／避免嚴重後果的方法的核對清單。 e.4列出一些應急行動的示例。 

e.3 列出於緊急情況下參與協調或執行應急行動和／或清理工作的人員的姓

名、職位和電話號碼（辦公室和住宅／流動電話）。 

e.4 應急行動示例 

(i) 應變火警 

 應急協調員應透過啟動於最近的手動火警鐘掣的警報玻璃箱啟動火警

鐘。 

 即時致電 999予消防處。 

 在可行情況下應停止設施運作。 

 設施內所有工作人員應使用最近的出口／樓梯疏散到指定的安全集合地

點。 

 在安全情況下，設施內的職員可嘗試使用最近而又適當的消防設備撲滅火

警。 

 如火勢失控，必須停止所有滅火行動，所有人員亦必須立即撤離設施。 

(ii) 應變危險物料的大規模洩漏 

 即時致電 999予消防處。 

 發現危險物料有任何大規模洩漏的人員必須警告附近的同事，並立即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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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急協調員。 

 在可行情況下應停止相關處理工序及疏散附近的人。 

 在安全情況下，應急協調員應指導有關職員使用合適的設備堵截危險物料。

如洩漏的危險物料多於一類，在堵截時則應將各物料分開及逐一處理，以

確保不同物料不會混合在一起。 

 應將危險物料清理乾淨，並處置受污染的物料。如危險物料屬化學廢物，

則應根據相關法例要求進行處理、貯存、收集和處置。 

 如情況失控，必須停止所有補救行動，所有人員亦必須立即撤離設施。

要求和注意要點 

e.5 應委任一位常駐在設施內或能夠在短時間內到達設施的應急協調員，以處

理及協調緊急應變計劃中的所有應急需要。應急協調員應熟悉緊急應變計劃的所

有內容、設施的所有運作和活動、所處理的電器廢物的特性和位置、設施內所有

紀錄的位置及設施整體佈局。 

e.6 提供設施中所有應急設備的清單。

應急設備 數量／數目 位置

滅火筒

垃圾剷和刷／掃帚

沙／吸附劑

拖把和桶

毛巾

用於貯存廢物的備用容器

勺子

鑷子

手動／電動泵

其他（請註明） 

e.7 詳細說明任何通知附近民眾的機制。在嚴重火警或危險物料／化學廢物釋

放／洩漏的情況下，需要通知附近的民眾。機制可包括啟動警鐘，致電警務處／

消防處等。資料應包括不同政府部門的緊急電話簿。 

e.8 說明會如何阻止污染物料的擴散、清理程序和受污染物的處置。如洩漏的

危險物料屬化學廢物，應按照相關法例要求處理、貯存和處置。 

e.9 不應將洩漏的危險物料從排水口沖走，並應盡一切努力通過各種方式阻止

其擴散和將其回收。負責清理工作的員工應接受相關工作培訓，並獲提供適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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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和安全設備。 

e.10 向主管當局報告任何緊急情況的安排。 

e.11 在發生火警或其他緊急事故時，應立即向主管當局口頭通報事件，及在兩

星期內提交火警和其他重大事故的詳情／報告予主管當局，內容應包括日期／時

間、事故性質、規模／影響程度、已採取的應急行動等。 

e.12 說明定期應急演習的頻率，並在當眼位置張貼緊急疏散計劃，例如：應每

年進行最少兩次應急演習。 

e.13 說明定期檢查應急設備的頻率，例如：應最少每年檢查一次應急設備；對

於特殊設備，應遵循製造商或供應商的建議。 

(f) 污染控制及監測排放物的安排 

f.1 標明污水排放／空氣排放點和採樣點、及噪音量度的位置。在平面圖上標

記有關位置（可標記在上述（ a）的平面圖）。採樣點應為可收集代表性樣本的

位置。

要求和注意要點 

f.2 排放標準將納入處置牌照條款和條件。 

f.3 提供監測的頻率、樣本的測試參數及在發生違反監管標準排放時的補救措

施。應定期提交監測結果及查明違規情況的調查結果和補救措施予主管當局。應

定期監測在排放中所有可能存在的污染物。提供可持續監察出入口及處置電器廢

物主要區域的 24 小時網絡監察系統的細節。在發生違反監管標準的情況時，應

對處理和循環再造過程作出檢查，以查明是否有任何故障。同時，設施應暫停運

作，直至違反監管標準的情況得到糾正為止。 

f.4 詳細說明設施就污染控制而提交的年報的要求。應委託專業獨立審計團隊

對設施進行年度環境評審。年報應最少包括（ 1）在設施中處理、循環再造或處

置的各類電器廢物的描述和數量，以及相關回收率；（ 2）環境監測數據；（ 3）

該年內的任何違反監管標準情況、原因及補救措施。 

(g) 貯存和處置殘餘物及副產品的安排 

g.1 識別所有處理過程所產生的殘餘物／副產物，及指出其種類、形態和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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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包括將交予其他適當設施進行進一步處理／循環再造的物料。 

g.2 提供殘餘物／副產品的存放區的位置和詳細資料。最好在平面圖上標記存

放區的位置（可標記在上述（ c）的平面圖）。如殘餘物／副產品屬化學廢物，

則存放區應符合相關法例要求。 

g.3 指出殘餘物／副產物的收集、處置及紀錄安排，例如車輛登記、物料的目

的地和重量。如殘餘物屬化學廢物，應安排持牌化學廢物收集者收集及於持牌化

學廢物處置設施處置。相關運載紀錄應按照法例要求保存。 

g.4 描述就確保下游承辦商／再加工商適當處理／回收／處置所有回收物料

／殘餘物／副產物的所採取的定期檢查和措施。同時提供相關證明文件（包括下

游承辦商／再加工商的商業登記證、進口國的許可證、要求下游承辦商／再加工

商適當處理／回收／處置所有回收物料／殘餘物／副產物的合約文件）。 

(h) 設施的安全設備及保安安排 

h.1 指出設施的保安安排。應在適當的區域（例如處理和循環再造、存放區）

提供保安措施，即閘門、鎖、禁止未經授權的人士進入、適當標誌等。 

h.2 說明安全主任的職責及一般要求，及提交安全主任的詳細資料作為操作計

劃書的附件。要求應包括最低資格和相關經驗的年資。 

h.3 列出所提供的安全設備及其位置的清單。

安全設備 數量 /數目

頭盔

護眼罩

手套

安全靴

防護衣服或工作服

面罩

耳塞

急救包

其他（請註明） 

(i) 設施員工的數目、資歷和經驗 

i.1 提供組織結構圖，以顯示負責管理設施的關鍵員工的姓名和職位。附上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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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員工的簡歷作為附件，包括其姓名、資格和相關經驗，及提供這些關鍵員工的

職責清單。 

i.2 提供正常操作和維持設施的每個處理和循環再造工序的員工數目。 

i.3 詳述負責有關工作的員工在電器廢物處理和循環再造工序、執行環境管制

和處理緊急情況方面的相關培訓。

要求和注意要點 

i.4 負責電器廢物處理和循環再造工序、執行環境管制及處理緊急情況的員工

應接受相關培訓，例如香港生產力促進局、勞工處、職業安全健康局等舉辦的課

程。 

(j) 設施的維修安排和品質保證計劃 

j.1 詳述品質保證計劃的細節。保證計劃應最少包括以下內容：（ 1）廠房和

設備維修／保養的安排和時間表；（ 2）操作人員須遵循的品質手冊／指引。 

(k) 備存紀錄的安排 

k.1 說明備存在設施的相關紀錄的類別。 

k.2 說明將定期向主管當局提交哪些報告（季度及年度），並顯示個別紀錄的

標準報告格式。報告格式應清晰、簡明扼要、及提供充足資料。

要求和注意要點 

k.3 紀錄應包括（但不限於）以下內容： 

(i) 設施從外地入口及在本地接收到的電器廢物的描述、數量（重量及件

數）和來源、該資料的證明文件（如從外地入口，相關的入口船務文

件及裝箱單）、及相應運送車輛的車輛登記號碼及貨櫃號碼； 

(ii) 在設施貯存及／或處置從外地入口及在本地接收的電器廢物的方法

和日期； 

(iii) 在設施內貯存及處置從外地入口及本地接收的電器廢物的地點； 

(iv) 運送到設施以外的已處理電器廢物（包括回收物料及其他產品）、殘

餘物和副產品的描述、數量和目的地、該資料的證明文件、及相應運

送車輛的車輛登記號碼及貨櫃號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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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責任保險證書； 

(vi) 廠房和設備的維修紀錄； 

(vii) 機械故障或關機的檢查紀錄和報告； 

(viii) 任何操作測試和重新測試的報告； 

(ix) 環境標準符合監測報告； 

(x) 根據應變及應急計劃提交的所有事故的摘要報告和詳情；及 

(xi) 所有在職和前僱員在過去 3年（除了設施獲發根據《廢物處置條例》

簽發的牌照之前）的培訓紀錄（包括取得的資格）。 

k.4 應提交季度及年度報告，其中應總結設施在報告所涵蓋的期間的活動，包

括（但不限於）以下資料： 

(i) 設施的牌照號碼及詳情； 

(ii) 報告所涵蓋的時期； 

(iii) 設施在該報告涵蓋的期間從外地入口及在本地接收到的電器廢物的

描述、數量和來源（如從外地入口，相關的入口船務文件及裝箱單），

以及相應運送車輛的車輛登記號碼及貨櫃號碼； 

(iv) 每類從外地入口及在本地接收到的電器廢物的貯存、處理和處置方

法； 

(v) 每類電器廢物在該涵蓋的期間的吞吐量的分項數字，包括從外地入口

及在本地接收、處理、循環再造、處置的數量； 

(vi) 在該涵蓋的期間運送到設施以外的已處理電器廢物（包括回收物料及

其他產品）、殘餘物和副產品的描述、數量和目的地，以及相應運送

車輛的車輛登記號碼及貨櫃號碼； 

(vii) 在該涵蓋的期間的最後一日貯存在設施的電器廢物及已處理電器廢

物（包括回收物料及其他產品）、殘餘物和副產品的描述及數量；

提交年度報告時，還需要提供以下資料： 

(viii) 就下游承辦商／再加工商所獲得的本地或海外當局授權的必要許可、

註册、豁免等的副本，為確保下游承辦商／再加工商適當處理／回收

／處置已處理電器廢物（包括回收物料及其他產品）、殘餘物和副產

品所作檢查的結果和採取的措施，及相關證明文件（包括合約文件）； 

(ix) 環境控制及標準符合監測數據； 

(x) 在該曆年採取的任何應變及應急行動的細節； 

(xi) 設施在該曆年進行的任何變更或修改的細節，以及當局的相關批准；

以及 

(xii) 由獨立專業審計團隊撰寫的環境審核報告，包括由《專業會計師條例》

（第 50章）第 2(1)條所界定的執業會計師就設施的回收率所擬備的審

計報告，該會計師不得是設施的僱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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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用以應付因設施的運作可能引起的傷亡、財產損失及環境破壞而提出的申索的責

任保險 

l.1 提供相關保險單副本，包括： 

(i) 僱員補償保險； 

(ii) 設施的第三者責任保險；及 

(iii) 設施的全險保險。

須列明保額、保險有效期和其他條款。

要求和注意要點 

l.2 營運者應備有責任保險，用以應付因設施的運作可能引起的傷亡、財產損

失及環境破壞而提出的申索。 

l.3 所有保險在有效期屆滿前必須續保。在續保後 30 天內向環境保護署提交

已續保保單的副本。

環境保護署

環保法規管理科 

2024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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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I

《廢物處置條例》附表 9 內的國家或締約方名單

不得從下列國家或締約方進口《廢物處置條例》附表 7 所列的化學廢物及

／或廢物

澳大利亞

奧地利

比利時

加拿大

塞浦路斯

捷克共和國

丹麥

愛沙尼亞

芬蘭

法國

德國

希臘

匈牙利

冰島

愛爾蘭

意大利

日本

拉脫維亞

列支敦士登

立陶宛

盧森堡

馬耳他

墨西哥

荷蘭

新西蘭

挪威

波蘭

葡萄牙

斯洛伐克共和國

斯洛文尼亞

大韓民國

西班牙

瑞典

瑞士

土耳其

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

美利堅合眾國

及屬以下組織成員的任何其他國家或《巴塞爾公約》締約方 — 
(a) 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或 
(b) 歐洲聯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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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II

包裝及存放電器廢物及由處理電器廢物所產生的化學廢物的指引

本附件就包裝及存放電器廢物及由處理電器廢物所產生的化學廢物提供指引。回收

商及申請人在擬備操作計劃書時應參考本附件，並確保符合牌照的條款及條件。 

a) 一般規定

一般而言，若包裝電器廢物的物料在貯存或運送時會顯著軟化、脆化或容易坍塌，

應避免使用。用以包裝電器廢物的容器須完好無損，沒有腐蝕、染污、損毀或其

他可使其效能減弱的毛病。鑑於化學廢物的危險性質，其包裝及存放規定較電器

廢物嚴格。 

b) 不屬化學廢物的受管制電器廢物（空調機、電冰箱、洗衣機、抽濕機、乾衣機、

電腦、列印機及掃描器）的包裝及存放規定

電器廢物是大件物品，並大多完整無缺。電器廢物在運送或存放過程中通常被放

置於合適的籠或其他盛器內。除此之外，把電器廢物放在托板上，並以包裝膜或

包裝帶繫穩，亦為普遍可予接受的做法。

圖 1 - 廢電冰箱放在托板上，以塑膠膜捆綁 圖 2 – 廢空調機和電腦貯存在鐵籠內

貯存電器廢物時，同類型的電器廢物應放在同一地方。以不同間隔或分區把不同

種類的電器廢物分開貯存是首選方法。如需堆疊存放，應提供適當的構築物，如

圍牆或隔板和妥為設計的籠或盛器，以確保安全及穩妥地貯存物品。應確保電器

廢物穩固地堆疊，以防止物品倒塌；除非可證明物品存放安全，否則堆疊的高度

一般不應多於 3 米。貯存方法（如安裝托盤 /集水池）須防止因電器廢物損毀及

／或泄漏而釋放有害物質。把電器廢物貯存在貨櫃也是可接受的安排。

所有存放電器廢物的地方，均須在入口或開啟處或附近展示「 E-WASTE 電器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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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的告示或標誌。 

E-WASTE 電器廢物
電器廢物 
E-WASTE 

60 毫米

（字體）

中文「電器廢物」及英文「 E-WASTE」的字樣須以顯眼的白底紅字顯示，每個

字母或字體不得少於 60 毫米高。告示或標誌應穩妥地附在或標記在貯存結構的

垂直面上；可抵受日曬雨淋及不易損毀；並保持清潔及不受遮擋。 

c) 屬化學廢物的電器廢物（電視及顯示器 - 通常是陰極射線管電視／顯示器及平

板顯示屏電視／顯示器）的包裝及存放規定

化學廢物（包括屬化學廢物的電器廢物、廢平板顯示屏電視、廢鉛酸電池及廢印

刷電路板）的包裝，標識及存放，應遵從《廢物處置（化學廢物）（一般）規例》

（第 354C 章）的規定。廢物產生者應參閱「包裝、標識及存放化學廢物的工作

守則」，該守則就如何遵從法例規定為廢物產生者提供指引。有關詳情請參閱以

下連結，部分重點扼述於下文。 
(https://www.epd.gov.hk/epd/sites/default/files/epd/gn_pdf/GN2014P215-c.pdf)

圖 3 - 用作裝載廢顯示器，以塑

膠膜圍封的有蓋籠

圖 4 – 平板顯示屏（電視及顯示器）的化學廢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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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化學廢物的電器廢物（通常是陰極射線管電視／顯示器及平板顯示屏電視／顯

示器），應裝載在設計及構造適當的容器或盛器內，以避免在處理、貯存和運輸

期間，出現因電器廢物損毀及／或泄漏而釋出有害物料的情況。所有裝載有關廢

物的容器均應利用包裝膜或適當的蓋妥當地蓋好或密封，正確地放置及保持清潔。

有關廢物容器須貼上適當的化學廢物標籤（見圖 5）。

存放地方應最少三面圍以牆壁、間隔或圍欄（並設有上蓋以防止暴露於不同的天

氣狀況），其高度應不低於兩米或堆疊起的容器的總高度，以較低者為準。 

d) 由處理電器廢物產生的化學廢物的包裝及存放規定

在處理電器廢物的過程中，通常會產生幾種化學廢物，例如廢製冷劑、廢印刷電

路板、廢油、廢水銀燈及廢電池。上文 c)項所述的法律規定適用於此。舉例來

說，拆解受規管電器廢物期間產生的廢印刷電路板，可貯存在妥為密封的集裝袋

（有內外袋的設計）、膠桶或其他合適的容器內，以防止釋出有害物料。强韌的

集裝袋通常用來裝放廢印刷電路板，因為它們可以裝載大量或大件的廢印刷電路

板。廢印刷電路板的容器須貼上化學廢物標籤。

至於在化學廢物處理中心（下稱「中心」）可接受處理的某些廢物種類（例如廢

製冷劑、廢油及廢水銀燈），廢物產生者亦可向中心的承辦商索取已貼上標籤的

合適容器或桶，以裝載及貯存其廢物。 

e) 電器廢物和化學廢物的混合貯存

應避免混合貯存電器廢物和化學廢物。不得混合貯存不能相互兼容的廢物，例如

根據《危險品條例》（第 295 章）屬危險品的廢製冷劑應與其他廢物分開貯存。

廢油應存放在設有液體貯漏結構的貯存區內，以防油劑滲漏。應特別注意在貯存

區內維持良好的消防安全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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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 廢印刷電路板的化學廢物標籤

圖 7 – 可用（有蓋）膠桶

裝載廢印刷電路板
圖 6 – 通常用於廢印刷電路板的密封集裝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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